
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申报稳定班轮公司
在珠海主要航线的运力供给补贴的通知

各有关企业：

为落实《珠海市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促进困难行业恢复发

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精神，顺利开展班轮公司在珠海主要航线的

运力供给补贴申报及兑付工作，现将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请符合申报‛件的企业，对照《珠海市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

难促进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珠府办〔2022〕5 号）

的相关要求，在“珠海市财政惠企利民服务平台”注册账号、完

善企业及申报人的相关信息后进行申报，同时将纸质申报材料盖

章后递交我局。申报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6日-2022 年 6 月 20 日，

过期不申报的视为自愿放弃。

珠海市交通运输局

2022 年 6 月 1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: 市交通运输局黄翔， 2263990；申报平

台技术支持，2602052、2602051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	



